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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如玉、纸寿千年。古籍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深邃智慧，具有滋润
当下、泽被后世的重要功能。

12月2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四川省古籍保护利用条例》（简称《条
例》）专门新闻发布会，对《条例》出台的必
要性、意义、特色内容等作了详尽介绍。

四川样本
率先出台古籍保护地方性法规

“全省普查发现汉文古籍约23万部
187万册、民族古籍约50万册，数量居全国
前列。”发布会上，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
任委员徐建群介绍，过去五年，省级财政
累计投入6000余万元，完成古籍普查、修
复、活化利用项目近200个，抢救性修复宋
刻本《茶经》、明刻本《陈伯玉文集》等珍贵
古籍4万余册（件），实施了《洪武南藏》《天
回医简》等古籍的数字化工程……

但成绩的背后，仍有难掩的隐忧。拿
“保护难度大”来说，四川气候湿热，古籍
易受虫害、发霉、破损等问题影响。同时，
古籍分布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高校院
所、档案方志馆、寺庙道观、私人藏家等多
个地方，涉及多个行业和部门，工作中有
时还存在“九龙治水”的情况。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
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加强古
籍工作的地方性法规”。2023年11月，省人
大常委会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经省
委同意，启动了古籍保护利用立法工作。

徐建群坦言，国内尚无专门规范古籍
工作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分见于多部法
律和行政法规，开展古籍保护利用地方立
法工作带有一定的创制性。

今年9月30日，《条例》经省第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出台。这是国内首部古籍保护利用工作
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四川古籍工作在全
国率先步入以专门法规规范保护利用的
法治轨道。

《条例》出台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古籍从业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倍感振奋。
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中国古籍保护
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志清认为，“这部凝结
着川人智慧的《条例》，将为后续其他省份
制定古籍保护法规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

‘四川样本’。”

明年施行
首次提出建立古籍雕版征集制度

《条例》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
行，全文共34条，主要内容包括四方面：厘
清古籍相关定义及部门职责、提高古籍保
护水平、发挥科技在古籍保护利用中的作

用、促进古籍有效利用。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杨阖介

绍，《条例》通过多种方式切实加强保护管
理，进一步提高古籍保护水平，如加强预
防性保护、加强抢救性保护、加强分级保
护、加强安全防范等。《条例》提出以先进
科技赋能古籍事业发展，如发挥科技对古
籍保护利用的支撑作用，明确推动古籍保
护利用关键技术突破和设备研发，促进科
技成果在古籍普查、保管、修复、整理、研
究、利用等方面的转化和应用。

除此之外，《条例》还提出挖掘古籍时
代价值，进一步营造保护、传承和发展古籍
的浓厚社会氛围。如，支持依托古籍收藏
单位建设研学基地（营地），开发旅游产品，
发展主题文化游和深度研学游、科普游。

那么，作为国内首部古籍保护利用工
作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在制度设计中有
哪些创制性的规定？徐建群指出，其中很
重要的一点是强化对上位法的“拾遗补
缺”，对上位法尚未规定的事项，根据四川
实际补“短板”做“加法”，将行之有效的经
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比如，在特殊古
籍上，雕版作为印本古籍的‘母体’，《条
例》首次提出建立古籍雕版征集制度，将
雕版一体纳入古籍保护范畴。”

如何实施？
建立多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接下来，四川
将怎么做？

对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华表示：
“作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牵头部门，我
们将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委对古籍工作的
部署要求，立足‘赓续中华文脉、服务文化
强省’的战略高度，以‘保护好、传承好、发
展好’为目标，构建‘法治引领、系统推进、
全链协同、多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让古籍
真正‘活起来’。”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蔡钦表示，将以现代科技为支撑，全领域
赋能民族古籍保护利用。注重引入无损
检测、智能辅助修复、AI图像识别等古籍
保护前沿科技和修复新材料，全力推动民
族古籍数字资源库与管理服务平台建
设。统筹利用数字化产品平台展示，开发
沉浸式体验、短视频课程，让古籍以更智
能、更生动的方式触达公众。

对于社会各界都较为关心的“人才培
养”，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成平表示，将
推动建立学科建设、职业培训、实践锻炼
等多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相关课
程建设与实训基地发展，通过师带徒、技
能竞赛、专业培训等方式，打造一支既精
通专业又勇于创新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代表议案落地生效
甘孜列出

49种禁止放流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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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医生”
正在修复古籍。
四川省图书馆供图

“名录中列出了49种禁止放流物
种，让群众一目了然‘什么能放、什么不
能放’。这既是明确的红线，也是清晰
的指南。”

12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甘孜州人大获悉，《甘孜州规范民间
水生生物放生活动管理办法》（简称《办
法》）近日已出台生效，《办法》为甘孜州的
传统放生活动注入了科学与法治的基因。

这项《办法》的出台，源于甘孜州人大
代表杨洪波在州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领衔提出的一项议案。从代表建言到制
度落地，民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转化
为治理效能，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高原
生态保护中的鲜活实践。

收到议案后
第一时间开展专题调研

“议案办理不能浮在面上，必须沉到
一线，把情况摸透。”甘孜州人大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收到议案后，州人大
常委会迅速组建工作专班，赴康定、炉霍
等地的放生热点区域和水产市场开展专
题调研，广泛收集问题诉求，并调阅相关
公益诉讼案例，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调研反映的问题非常具体，”该负责
人说，“群众普遍不了解哪些物种能放、哪
些不能放；市场上存在外来物种售卖现
象；监管责任不清、存在盲区……这些都
为我们后续制定可行、管用的制度打下了
坚实基础。”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工作专班
提出建议，针对甘孜州实际情况与现实紧
迫性，由州政府先行制定规范性文件，比
启动立法程序更为高效务实。该建议经
州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随即向州政府发出交办通知，明
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办法》起草制定。

“这体现了人大工作的务实与灵活。”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立法条件尚未完全
成熟时，依法运用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
权，推动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同样是回
应群众关切、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清单式管理
能放不能放均一目了然

记者注意到，《办法》采用了“清单式”
管理。

附录中，《甘孜州本地水生生物名录》
清晰列明了73种适宜放流的本地物种，同
时严格列出了49种禁止放流物种。“比如
本地的裂腹鱼等物种适宜放流，而罗非
鱼、鳄雀鳝等外来物种则被严格禁止。清
单化管理使得规定清晰直观，既便利公众
自觉遵守，也有利于执法监督精准到位。”
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办法》对放生活动还实施了全
流程规范，明确要求提前申请备案，严格
规定放生物种的合法来源和检疫证明，并
对放生地点选择、规模控制等提出科学要
求。同时，厘清了农牧农村、市场监管、公
安等部门的监管职责。

“人大代表反映的群众呼声，通过人
大这个主渠道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有效办
理。”杨洪波告诉记者，“办法让传统的放
生行为有了科学的指引和法治的保障，这
既是对高原生态环境的负责，也是对优秀
传统文化习俗的更好传承与弘扬。”

“以前不太了解放生还要讲科学，现
在按照名录来、照着规矩办，心里更踏实
了。”康定市群众扎西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